附件13：
XXX学校关于申报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
职务任职资格推荐人选的公示
（样式，修改红色内容）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州、县2026年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的相关要求，经本人申请，通过基层推荐评审领导组、评议组考评，同意下列XXX等XX位同志为我校2025年申报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推荐人选，现予以公示。
	序号
	姓 名
	现任专业技术职务
	申   报

	
	
	
	专业技术职务
	学科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公示时间： 2026年  月日至2026年  月  日，共5个工作日（节假日除外）。如对公示人以上公示内容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时限内以电话或书面形式向有关部门反映或举报。
举报电话：XXXX校：85XXXX
          南涧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8542910
          南涧县教育体育局：8523066
          大理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2316322
              大理州教育体育局：231939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（盖章）
2026年  月  日



表十七“单位审核推荐意见” 格式为：
经审核评议，该同志符合云人社发〔2023〕28 号和大教体字〔2025〕17号文件规定，同意推荐评审中等职业学校中级或副高级职务任职资格
